附件：

奇台县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第五十八项问题整改情况公示表

	序 号
	反 馈 问 题
	整 改 目 标
	整 改 措 施
	整改完成情况
	效 果

	58
	有的自然保护区还存在不科学、不规范问题
	对存在不科学、不规范问题的自然保护区，合理确定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开展勘界立标，完善管理机构。
	1  对已完成《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调整论证报告》《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和申请调整申报书编制的塔里木胡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审批程序报国家审定。
	1、2018年5月中旬开始，自治区草原总站抽调专业人员3人进驻保护区，并聘请石河子大学等单位3名专家开展科考工作，协助自治区草原总站编制了《新疆奇台荒漠类草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于7月份报畜牧厅审核；协助编制的《新疆奇台荒漠类草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8—2027）》。9月27日，在州畜牧兽医局的牵头下，组织州环保局、国土资源局、奇台县人民政府进行了州县联合验收。
2、2019年配合自治区草原总站和自治区畜牧兽医局编制完成了《新疆奇台荒漠类草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8-2027年）》，保护区总面积49300hm2，将其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个功能区。经自治区党委审核后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4日以《关于奇台荒漠类草地自然保护区等三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批复》（新政函〔2019〕133号）予以批复。10月30日完成立标工作，按期完成了“配合自治区畜牧厅依法依规做好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的整改任务。
3、2019年完成保护区各项管理制度的修改完善，2020年聘用了1名管护员，加强自然保护区巡护管理。2019年对保护区组织开展了4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宣教工作、组织开展了10次巡查和执法、2次再排查再清理；组织开展了2次返青监测、1次高峰期监测和1次秋季监测。2019年11月18日，组织进行了县级验收，通过了验收。2019年12月25日通过了州级验收。
4、2020年组织开展了3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宣教工作、组织开展了7次巡查和执法工作、3次再排查再清理；组织开展了3次返青监测、1次高峰期监测。按“总体规划”要求,在原有的警示、宣传牌基础上增设安装警示宣传牌共17个。
	已整改

	
	
	
	2. 对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尚不明确的伊犁黑蜂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巩留野核桃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塔什库尔干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帕米尔高原湿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中昆仑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新疆中天山巩乃斯山地草甸类草地自然保护区、新疆奇台荒漠类草地自然保护区、新疆福海金塔斯山地草原类自然保护区等，由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等文件，经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确认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发布并报环保部备案，于2018年9月底前完成。
	
	

	
	
	
	3.对自然保护区机构设置不合理、机构重叠或以其他管理机构名义管理自然保护区的塔里木胡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巴尔鲁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巩留野核桃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天池博格达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中昆仑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等，分别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整合理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明确隶属关系和职责范围，并依法履行行政职责，于2018年底前完成。
	
	

	
	
	
	4.对未开展勘界立标的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犁小叶白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温泉北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阿勒泰科克苏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山中部巩乃斯山地草甸草地自然保护区、福海金塔斯山地草原类自然保护区、奇台荒漠类草地自然保护区等，由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依法依规做好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
	
	


